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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【安全】，簡單地說，就是沒有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故發生，而這些事故使我們感到危險，會帶來災難。社會心理學家馬思路在「基本需要：人類行為動機理論」中指出，人類在滿足生理上的口腹之慾後，第一想到的事，便事安全問題。但是何謂不安全呢？這是因人而異，並且因時而異。故安全就是沒事，沒有危險或沒有災難之發生，但這只是消極明哲保身的安全意義；積極性的安全意義應為設法防止並消除意外事故或災難的發生，以避免人員傷亡、企業及社會之損失。唯有尋求並採取可行的對策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。
意外事故發生通常都有著前因後果，意外事故發生，依嚴重性可區分為非傷害事故及傷害事故，非傷害事故包括無人員、機器設備及材料都沒有損害，僅造成工作時間延遲的無損傷事故及人員沒事，而機器設備與材料損毀的財物損害事故。在傷害事故方面，有輕傷害、失能傷害等這方面對象是勞工，將引起疾病、傷害、殘廢與死亡，不管是非傷害事故或傷害事故產生都會造成工廠一定程度的損失。

將意外事故發生原因分成五個相互作用的不同因素，包括有：
1.血統及社會環境
2.個人的缺失
3.不安全的行為與環境
4.意外事故
5.傷害
將這五個因素排成依序的骨牌，推倒第一張骨牌，之後的骨牌也會隨之倒下，就會造成傷害產生，如果將其中一張骨牌抽出，則後續的狀況則有可能避免，例如將不安全的行為與環境抽出，那之後的意外事故及傷害就有可能避免。而上述這五個因素，要消除第一個血統及社會環境可能須付出相當大的成本及努力，至於要避免個人的缺失及不安全的行為與環境，則可透過教育訓練及自動檢查來達成。
危害工廠安全者，無論是人的因素，或物的因素，都可以預防或避免。藉著工廠安全檢查，改進不安全之狀況及行為，激發員工安全意識，檢討現有措施之缺失，提供改善；建立良好維護保養制度，改進工作程序、流程及作業方法等。其中在人的因素排除方法：人人有責，全員必須遵守安全規章：工廠中危險作業區域，凡無相關作業者，禁止進入作業。依照各項機械設備的標準操作方法來作業。在容易引起火災或爆炸的作業區域，嚴禁點火、取暖、吸煙。作業中善用安全裝置，並隨時注意安全裝置的失效。防電、防火、防塵、防熱、防有毒氣體、固體、避光、耐酸等防護用具，必須善加使用。禁止無工作能力或經驗人員，操作危險性作業。瞭解並防止作業人員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失常。
